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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磋商供应商：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竞标报价（含税）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外包项目
	住房类逾期贷款（非不良）
	      %
	说明：逾期90天（含）以内的贷款   

	
	住房类不良贷款（转为逾期）
	      %
	说明：逾期91天（含）以上的不良贷款

	
	住房类不良贷款（转为正常）
	      %
	

	
	非住房贷款，按实际收回金额
	      %
	

	
	核销、证券化贷款（2年（含）以内）
	      %
	

	
	核销、证券化贷款（2年以上）
	      %
	

	
	诉前保全、调解（逾期贷款）
	         元/笔
	

	税率
	      %
	


说明： 
1、 本项目磋商须对第四部分采购需求说明书中所有需求进行报价。
2、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须承诺提供的设备、软件许可、服务可满足项目实施要求，如出现短缺将免费给予补充。
3、 竞标费率已包括与本次采购全部货物和伴随服务相关的所有税费以及被邀请磋商供应商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如后续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等变化导致磋商总价款中的增值税金额发生调整，不影响报价中的不含增值税价格。
4、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须承诺提供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即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售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凭证）。
5、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须承诺在增值税合法抵扣凭证开具后20个自然日内将凭证提交至采购方。
6、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须对本项目采购邀请文件中所列所有货物或服务进行报价。
7、 本项目所有采购设备均不接受免费赠送方式。
8、 自授予合同之日起至合同签署，以及在合同履行期内，如遇国家调整增值税率，我公司同意以不含增值税金额为准，按照新的增值税率调整含税价格。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名称（盖章）：                       
被邀请磋商供应商代表（签字）：	

